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2020 年 12 月 18 日，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微电子”

或“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

荐机构”）作为明微电子的保荐机构，对明微电子进行持续督导，持续督导期为

2020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度，中信建投对明微电子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

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

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

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

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

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

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明微电子签订《持续督

导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

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

期回访等方式，了解明微电子经营情

况，对明微电子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

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

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3 年度，明微电子在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

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

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

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

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机构采取的督导

措施等。 

2023 年度，明微电子在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明微

电子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

诺。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明微电子依照相关规定

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

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

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

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

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明微电子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明微

电子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

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

范运行。 

9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明微电子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

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

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

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

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

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

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保荐机构对明微电子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

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3 年度，明微电子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3 年度，明微电子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

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

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

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

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

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2023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明微电

子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应督促上

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

反《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

2023年度，明微电子未发生相关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

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

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出现《保

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

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

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

荐机构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

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

工作质量。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

的，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

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

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存

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资金占

用；（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

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五）资金往来或

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六）上海证

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2023 年度，明微电子不存在需要专项

现场检查的情形。 

16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的承诺履行情况。 
2023 年度，明微电子不存在未履行承

诺的情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明微电子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550.56万元，同比下降5.71%；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56.25万元，同比下降914.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970.12万元，同比下降291.47%，主要原因为公司受

宏观经济环境及市场供需情况影响，公司下游市场竞争激烈，产品销售价格承压

导致毛利率有所下降，叠加公司封测生产线的固定资产折旧、摊销等成本较大，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较大。 

上述业绩变动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主要受下游市场需求

放缓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未发生其他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业绩持续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受宏观经济环境及半导体行业周期影响，消费电子市场需求

疲软，公司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滑；供需关系变化使得产品价格竞争激烈，致使



毛利率下降，业绩下滑幅度较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亏损。如果未来市场景气度无法回升，终

端市场销售不佳，订单减少，市场库存消化较慢，将导致价格竞争更加激烈，业

绩有继续下滑的风险。 

（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风险 

公司在Fabless经营模式上适当向下游延伸，目前已形成设计+封装测试的业

务模式。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157,678.32万元，固定资产及在建

工程合计占总资产比例为17.30%。 

公司在山东潍坊的封装募投项目及在安徽铜陵的自建封测产线陆续投产，随

着投入不断加大，资产折旧、人工、水电等成本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若上述投

入未能达到预期收益水平，则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其他财务风险 

1、毛利率持续下降的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LED显示屏及照明领域，具有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产品

和技术更迭较快的特点。近年来，随着我国集成电路行业快速发展，吸引了众多

的企业进入，同时消费类电子市场需求疲软，市场处于去库存阶段，公司未来业

务发展将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市场竞争的加剧，可能导致行业平均

利润率下降，进而对公司销售额、毛利率造成持续不利影响。 

2、存货跌价风险 

公司根据已有客户订单需求以及对市场未来需求的预测情况制定采购和生

产计划。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存货绝对金额随之上升，进而可能

导致公司存货周转率下降。若公司无法准确预测市场需求和管控存货规模，将增

加因存货周转率下降导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3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3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645,505,643.98 684,615,906.09 -5.71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562,507.86 10,627,544.29 -91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701,170.96 -28,023,205.39 -29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518,783.70 -115,268,935.77 319.94 

项目 2023年末 2022年末 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30,482,623.28 1,526,783,079.05 -12.86 

总资产 1,576,783,244.45 1,719,945,292.14 -8.32 

2023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 0.10 -89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9 0.10 -89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1.00 -0.25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0 0.67 减少 6.77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7.73 -1.76 减少 5.97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4.80 17.08 减少 2.28 个百分点 

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550.56万元，同比下降5.71%；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56.25万元，同比下降914.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970.12万元，同比下降291.4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25,351.88万元，同比增长319.94%。 

2023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较小，净利润水平下降幅度较大，主要由

以下几方面综合影响所致： 

1、2023年度，基于经济形势和市场供需情况，公司积极开拓市场，扩大和

巩固市场份额，全年产品销量同比增长42.99%；同时受下游市场竞争激烈的影响，

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承压导致毛利率有所下降，产品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9.63个百分点。 

2、公司布局封测产业链，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固定资产增加带来的折旧、

摊销等成本较大。 

3、依据存货跌价计提政策，受产品销售价格下降的影响，部分产品库存成

本与销售价格形成倒挂，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大。 

综上，公司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具有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包括： 

1、公司较早进入并聚焦LED驱动芯片领域，高度重视技术积累和专利储备，

在专利数量、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技术成果方面，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2、公司一直关注产品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已取得多项国内外核心技术专

利，产品部分技术指标在行业内具有一定优势； 

3、公司经过多年的积累，已拥有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和较强的供应链管理

能力； 

4、公司作为国内较早进入驱动IC领域的企业，十几年来一直专注于驱动IC

设计研发，品牌优势积累丰厚。 

2023年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为了保证公司能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保持产品的技术领先水平，维持公司

的市场竞争优势，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2023年度，公司研发投入9,552.22万

元，同比下降18.31%，主要原因为部分研发项目陆续结项，新立项研发项目仍处

于研发阶段，未达到试产阶段，研发投片减少所致。 

2023年度，公司新获授权专利23项，其中发明专利15项，新获得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专有权60项，同时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2023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明微电子控股股东为深圳市明微技术有限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深圳

市明微技术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明微电子4,494.25万股，持股比例为40.83%；明微

电子实际控制人为王乐康。2023年度，明微电子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

生变化。 

2023年度，明微电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的明微电子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龙  敏              余皓亮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